
創世記主日第三堂 第六課 亞伯拉罕—神的朋友與信心之父  延莎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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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背景 

 

1. 因他影響而產生世界三大宗教：一猶太教，二是基督教，三是回教。這三個宗教都是以亞伯

拉罕的神為他們的神。 

 

• 亞伯拉罕所居住的吾珥為當時最大，文化最先進的城市，吾珥的文明與文化直到今日還被人

類學家，歷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認為是非常的罕見。吾珥在 4000 年前所提煉出的黃金，比現今

倫敦所提煉的 999 黃金還要純淨；它的藝術、雕工與建築被考古學者嘆為觀止!吾珥位於兩河

流域的中間，就是我們所說的美索不達米亞，Meso 就是中間的意思，不左不右，不上不下；

potamia 就是 rivers 之意。吾珥位於兩大河中肥沃的平原，平原使得通商發達，肥沃的土地及

充足的水源使人的生活沒有缺乏，不論是農業或蓄牧業，都得發展得很好，所以吾珥可說是

最多富人居住的城市。 

 

• 但是那個時代與城市是沒有人敬畏獨一真神的，根據那時所挖掘出的漢摩拉比石碑所記，當

時的人是敬拜太陽神。亞伯拉罕年幼就要立定心志，不被所在環境和父家所影響，單單跟隨

永生上帝。 

 

二、 信心之父與信心之母 (12 章) 

 

讀經: 

創 12:1 “耶和華對亞伯蘭說：你要離開本地，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＂ 
 

徒 7:2~5「司提反說：諸位父兄請聽！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拉罕在米所波大米還未住哈蘭的時
候，榮耀的神向他顯現，對他說：你要離開本地和親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就離
開迦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蘭。他父親死了以後，神使他從那裏搬到你們現在所住之地。在這
地方神並沒有給他產業，連立足之地也沒有給他；但應許要將這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為業；
那時他還沒有兒子。」 
 
來 11:8~10  “亞伯拉罕因著信，蒙召的時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將來要得為業的地方去；出去
的時候，還不知往那裏去。他因著信，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，好象在異地居住帳棚，與那同
蒙一個應許的以撒、雅各一樣。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經管所建造的。＂ 
 
加 3:8「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，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拉罕，
說：萬國都必因你得福。」 



 
 亞伯拉罕在救贖計劃上的重要性 

亞伯拉罕在救贖上居非常重要的地位，祂沒有對猶太人說你們的祖宗亞當，乃是說你

們的祖宗亞伯拉罕。祂是以亞伯拉罕作起點的。 

 

亞當是罪的起點，罪是從一人入了世界，那一個起點是敗壞的起點。亞伯是一個因著

信而獻祭與神的人而討神喜悅的人，但不是救贖計劃的起點；以諾是一個與神同行的

人，也不是救恩計劃的起點人物；挪亞是新世界裡的新人類起始，但也不是那位被揀

選成為救贖計劃的起始點人物，亞伯拉罕才是。 
 

1. 神要亞伯拉罕離開從小生活的環境，離開本族與父家。 

 

• 亞伯拉罕的呼召 VS 挪亞的呼召 

 

2. 撒拉的信心 

 

• 彼前 3:1-5 所以亞伯拉罕若被稱為信心之父，撒拉被稱為信心之母一點也不為過。 

 

• 夫妻二人同心奔走天路，這是好得無比的。力量變成雙倍，重擔變成一半。傳道書 4:9-12 
“兩個人總比一個人好，因為二人勞碌同得美好的果效。若是跌倒，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
伴；…有人攻勝孤身一人，若有二人便能敵擋他；三股合成的繩子不容易折斷。”一人若

可追趕千人，夫妻二人同心，可追趕萬人，小組牧區同心，整個教會能追趕的就更可觀

了。 

 

• 亞伯拉罕離開固定住所，過帳棚生活，用腳踏遍神要他走的地方，實在就是在告訴我們基

督徒們，不要再把眼目心思全神灌注在地上的生活，好像永遠都不會死一樣! 帳棚隨時可

拆掉，所以保羅在林後 5:1~4 說: 

“我們原知道，我們這地上的帳棚若拆毀了，必得神所造，不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
房屋。我們在這帳棚裡歎息，深想得那從天上來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。倘若穿上，被遇
見的時候就不至於赤身了。我們在這帳棚裡歎息勞苦，並非願意脫下這個，乃是願意穿上
那個，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了。＂所以要常思念天上的事，把時間精力恩賜才幹財力

多多投資在 不可震動的國度中。 

 

3. 創 12:10「那地遭遇饑荒，因饑荒甚大，亞伯蘭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裏暫居。」 

•     當亞伯拉罕聽見神的命令就遵行的時候，似乎緊接著就是一個試煉的來臨，好試驗我們還

肯守神的命令不肯。 

 

•   埃及因為尼羅河的水源供應較為可靠，通常在別地發生饑荒時，在埃及地仍有豐富的糧

食。埃及在聖經中預表世界。 

  

4.    創 12:18 「 法 老 就 召 了 亞 伯 蘭 來 ， 說 ， 你 這 向 我 作 的 是 甚 麼 事 呢 ？ 為 甚 麼 沒 有 告             

訴我她是你的妻子？」 

 

            創 12:19「為甚麼說，她是你的妹子？以致我把她娶來要作我的妻子；現在你的妻子             

在這裏，可以帶她走罷。」 



• 當亞伯拉罕為了民生問題來到埃及，並沒有求問神，結果埃及法老因撒拉美貌而想娶為

妻。亞伯拉罕為求自保，謊稱撒拉是他妹子，幸好神出面降災法老，法老才得知實情，

於是他責備亞伯拉罕。 

 

• 當信徒因行為不正而被世人責備，是很不榮耀神的一件事。我們雖只是蒙恩的罪人，但

要靠主的恩典與能力活出與所得的救恩相稱的生活與生命，否則就成為別人的絆腳石

了。 

 

三、亞伯拉罕與羅得分離 (13-14 章) 

 

1.  創 13:7「當時迦南人、與比利洗人，在那地居住；亞伯蘭的牧人，和羅得的牧人相爭。」 
創 13:8「亞伯蘭就對羅得說，你我不可相爭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不可相爭，因為我們是骨肉
(原文作弟兄)。」 

  

•  很多時候我們忙著打 “內戰”，不打外戰。內戰就是基督徒彼此不相合，因對聖經的解釋不

同，著重點不同，就自己人打自己人，而忘記我們要連手打外戰，打撒旦。這是撒旦最喜

歡做的工作，就是搞分裂。打內戰可以讓一個事工團隊垮掉，也可叫 一間教會受損停滯成

長。 

  
2.    創 13: 9「遍地不都在你眼前麼？請你離開我，你向左，我就向右；你向右，我就向左。」 
 

• 迦南地是神所賜給的，用不著使用肉體的方法來保守，亞伯拉罕因為信神的應許，就不用自

己的手抓，反而很大方，很安息的放手，讓神來成就祂的應許。 

 
 3.  創 13:11「於是羅得選擇約但河的全平原，往東遷移；他們就彼此分離了。」 

  創 13:12「亞伯蘭住在迦南地；羅得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漸漸挪移帳棚，直到所多瑪。」 
 

• 兩人的區別點在於：一個是尋求屬靈的好處，另一個是尋求屬世的好處。 

 

• 林前 3:10-15，保羅說聰明的工頭建造的時候，用的是金銀寶石；但是不聰明的則用草木禾

稭。但終有一日，各人的工程必然顯露出來，有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。像羅得雖然逃出來，

但僅僅自己得救。 

 

  4.  創 14 章，羅得被擄，亞伯拉罕救回羅得 

 

•   當他打贏回來，接受完預表耶穌基督的大祭司麥基洗德的祝福後，所多瑪王想要用財物攏絡

亞伯拉罕，他說: “你把人口給我，財物你拿走。＂人口原文是 “靈魂＂。所多瑪王代表的是

撒旦，撒旦常用財物的引誘，想得著人的靈魂，叫人努力賺得全世界，卻賠上自己的性命。

(創 14:21) 

  

• 亞伯拉罕絕不被撒旦收買，他只專心追求神。Joyce Meyer 說過一句話，”不要追求祝福，乃要

追求神。當你追求神時，祝福會來追求你。” 



 
• 另一位信心偉人，埃 10:9-11 及 10:24-26 當世界的王恐嚇他，不准去敬拜神，必留下一些人質

時，他回答: “我們的男人、女人、孩童、牲畜都要敬拜事奉神，就是連一蹄也不留下。＂ 

  

四、神與亞伯蘭立約 (15 章) 

 

   1.  創 15:1 這事以後，耶和華在異象中有話對亞伯蘭說：『亞伯蘭，你不要懼怕，我是你             
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賞賜你。』 

  
• 神就再次應許他會有自己所生的後裔。這次的應許距離第一次神說的話已十年(13:16)。實在

很難相信得下去，但是神帶他走到外面，要他舉目向天觀望。撒旦都是要我們彎腰看地上，

屬世的，短視的事物；但是神要我們走出自己的小天地，到外面去，舉頭望天，思念天上的

事。(西 3:2) 
 
五、血氣所生之子—夏甲生以實瑪利 
 
1. 創 16:1-2 「亞伯蘭的妻子撒萊不給他生兒女；撒萊有一個使女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」 

撒萊對亞伯蘭說：『耶和華使我不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女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 (得孩子
原文作被建立)。』亞伯蘭聽從了撒萊的話。」 

 

• 古時希伯來婦人以不能生育為羞恥(創卅 23)，所以撒萊在這裏想用自己的方法來解決她不能

生育的問題。與夏娃給亞當吃分別善惡樹的果子(創三 6)，犯了相同的毛病──女人出頭─

─豫表人提出辦法，要來幫神的忙，好成全祂的旨意；也就是說，人越過神來作事。前次

是造成受造人類的墮落，這次是造成日後族裔之間後患無窮。歷史就這樣不斷的重複自

己。 

 

• 亞伯蘭收夏甲為妾，豫表他想靠肉體行律法來成全神的旨意(加三 3)。這是與神永恆的旨意

相衝突的，因為神永恆不可妥協的旨意是要我們靠聖靈入門，不靠肉身來成全。 

 

 2. 創 16:9「耶和華的使者對她說：『你回到你主母那裏，服在她手下。』」 

• 神要夏甲服在撒萊的手下，也是預表律法應當服在恩典之下，夏甲不回去服在主母手下，就

又神永恆不變的旨意相衝了。 
 

• 這也告訴我們神的法則是: 從那裏墜落，就在那裏恢復(啟二 5)，神不要我們選擇逃避，而

是要我們勇敢面對自己的問題，面對自己生命的巨人。 

 
• 其次，一般信徒只願服神而不願服人，其實許多時候，服人就是服神。  

 


